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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的可能修订—— 
《示范法》修订案文*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本说明载有关于《示范法》修订案文第六章（电子逆向拍卖）的提案，其

中包括第 47 至 51 条。 

 秘书处评注见所附脚注。 

 

__________________ 

 * 本文件提交时间距离本届会议开幕不足十周，因为委员会要求就全部案文进行闭会期间

非正式协商（A/64/17，第 2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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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电子逆向拍卖 1 
 

第 47 条 邀请参加作为独立采购方法的电子逆向拍卖的程序 
 

(1) 电子逆向拍卖作为独立采购方法使用的，采购实体征求出价应当根据第[29
条之三]印发参加采购程序邀请书。 

(2) 参加采购程序邀请书应当包括： 

 (a) 采购实体的名称和地址； 

 (b) 采购标的说明以及希望或要求提供此种采购标的的时间和地点； 

 (c) 采购实体已经知道的采购合同条款和条件以及将由各方当事人签署的

任何合同表格； 

 (d) 根据第[8]条发布的声明； 

 (e) 用以确定供应商或承包商资格的标准和程序，以及供应商或承包商为

证明其资质而必须提交的符合第[9]条规定的任何书面证据或其他资料； 

 (f) 第[11(5)]条要求提供的资料、拍卖期间评审程序将使用的数学计算公

式，以及关于拍卖期间不可更改的任何标准的说明； 

 (g) 允许供应商或承包商只对采购标的一部分提交出价的，对可提交出价

的一部分或各部分作出的说明； 

 (h) 出价的拟订和表示方式，包括关于该价格是否包括除采购标的本身费

用以外其他成份的说明，例如任何适用的运费、保险费、关税和其他税项； 

 (i) 拟订和表示出价所使用的一种或几种货币[，除非在国内采购中采购实

体决定无需指明币种]；2 

 (j) 关于参加采购程序邀请书是否可以作为拍卖登记邀请书或是否另外印

发拍卖登记邀请书的说明； 

 (k) 举行拍卖所要求的登记拍卖供应商或承包商的最低数目，该数目应当

足以确保有效竞争；3 

 (l) 拍卖登记拟邀请供应商或承包商的任何最高数目，以及确定该最高数

目将依循的标准和程序； 

 (m) 供应商或承包商登记参加拍卖的方式和任何已确定的截止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 

 1 全章根据迄今对《示范法》商定的修改意见作了修订。 
 2 方括号内的措辞对应于 1994 年《示范法》第 23 条中的有关比照内容。工作组似应考

虑，把方括号内的这段词语放在《指南》中或许更能贴切地反映其内容。 
 3 《指南》的相应案文将根据工作组的建议阐述公平待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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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根据本条第(5)款，拍卖之前须经过初步出价审查或评审的，提交初步

出价的邀请，以及下列资料： 

[㈠ 编拟初步出价的说明，包括编写初步出价应使用的符合第[13]条规定的

一种或几种语文[，除非在国内采购中采购实体决定无需此种信息]4； 

㈡ 关于初步出价审查标准和程序以及适用的评审标准和程序的资料； 

㈢ 提交初步出价的方式、地点和截止时间；5 

 (o) 进入电子逆向拍卖的方式，以及有关所使用电子设备和联网技术规格

的信息；6 

 (p) 拍卖结束所适用的标准以及拍卖开始日期和时间（如已确定）； 

 (q) 拍卖只有一个阶段还是多个阶段（如有多个阶段，共有几个阶段及每

个阶段的持续时间）； 

 (s) 对本法、采购条例和与采购程序直接相关的其他法律条例，包括对涉

及机密信息的采购所适用的法律条例的提及，以及这些法律条例的出处； 

 (t) 在没有中间人介入的情况下，采购实体负责就采购程序与供应商或承

包商直接通信并直接接收供应商或承包商来信的一名或多名官员或雇员的姓

名、职称和地址； 

 (u) 供应商或承包商拟作出的采购合同范围之外的任何承诺； 

 (v) 关于本法第[61]条规定的要求对违反本法规定的情形进行复议的权利的

通知，以及关于适用停顿期期限的信息，不适用任何停顿期的，关于这方面不

适用停顿期的原因的说明； 

 (w) 中选出价获得接受后为使采购合同生效而必须履行的任何手续，包括

酌情根据第[20]条签署一项书面采购合同，以及上级机关和政府的批准和在接受

通知书送达后获得批准估计需要的时间期限； 

 (x) 采购实体根据本法和采购条例对出价的编写和提交以及采购程序其他

方面提出的其他任何要求。 

(3) 参加采购程序邀请书应当作为拍卖登记邀请书，并应当如此规定，除非： 

 (a) 已规定出价人最高数目；或者 

__________________ 

 4 方括号内的措辞对应于 1994 年《示范法》第 23 条中的有关比照内容。工作组似应考

虑，把方括号内的这段词语放在《指南》中或许更能贴切地反映其内容。工作组似应作

进一步考虑，在有些使用多种语文的国家中，即使是国内采购也必须指明所使用的语

文。 
 5 工作组似应考虑把该款㈠至㈢项方括号内的信息列入《指南》的相应案文，而不是放在

《示范法》中，因为这样太过详细。 
 6 工作组似应考虑缩短该款，一般提及关于拍卖技术方面的信息。至于技术方面的细节，

可以放到《指南》的相应案文中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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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拍卖之前须经过初步出价审查或评审。7 

(4) (a) 采购实体可以因技术原因或能力限制而对拍卖登记邀请的供应商或承

包商规定最高数目。 

 (b) 采购实体应当在本法第[23]条要求的记录中载列采购实体规定此种最高

数目所依据的理由和情形。]8 

 (c) 供应商或承包商对参加采购程序邀请书做出响应的数目超过最高数目

的，采购实体根据本法第[49]条印发拍卖登记邀请，应当限于按照参加采购程序

邀请书中列明的标准和程序确定的最高数目。 

(5) (a) 采购合同授予[估价最低出价][估价最佳出价][最有利出价]9 的，拍卖之

前无一例外均须经过初步出价审查[和][或]10评审 11。 

 (b) 采购合同授予最低出价的，如果采购实体根据特定采购的情况做出决

定，拍卖之前可以经过初步出价审查或评审。 

 (c) 拍卖之前已经过初步出价审查或评审的，采购实体应当在初步出价审

查或评审完成后： 

㈠ 迅速将否决和否决理由通知 12 送达初步出价被否决的每个供应商或承

包商； 

㈡ 根据本法第[49]条迅速向初步出价具响应性的每个供应商或承包商发出

拍卖登记邀请书。初步出价经过评审的，每份拍卖登记邀请书均应随附与

被邀请供应商或承包商有关的评审结果。13 

(6) 采购实体应当确保根据本条第(4)款和第(5)款获邀登记参加拍卖的供应商或

承包商的数目足以确保有效竞争。 

__________________ 

 7 秘书处的理解是，“评审”一定包括“审查”。 
 8 工作组第十七届会议上提出，该条文以及《示范法》中的所有类似条文均应删除，然后

只列入关于采购过程书面记录的条款中。工作组未就此项提议作决定（A/CN.9/687，第

91 段）。 
 9 在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上，有与会者建议应将“估价最低出价”改为“估价最佳出

价”，因为实务中所接受的出价是评审得分最高或估价最佳出价，而不是最低出价。工

作组将这一问题推迟到日后审议（A/CN.9/668，第 220 和 222 段）。2009 年 7 月，由安

哥拉、奥地利、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摩洛哥、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土耳其、联

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组成的非正式起草小组支持使用措辞“最佳”，而不是“最低”，

同时应在《颁布指南》中对“最佳”在逆向拍卖具体情况下的含义做出缜密解释。为

此，工作组似应回顾，工作组第十七届会议商定在招标情况下将“估价最低投标”改为

“最有利投标”。因此，工作组似应在电子逆向拍卖中使用“最有利出价”这一措辞。 
 10 如果工作组决定对审查和评审的取舍做出规定，《指南》的相应案文必须解释，此种取

舍不是酌处性的，而必须根据特定采购的情况决定。 
 11 工作组似应考虑，在某些根据最有利出价授标的简单拍卖中可能并不需要经过评审。完

全可以在不作任何排名/打分或排名的情况下确定初步出价的响应性。 
 12 A/CN.9/687，第 178 段。 
 13 《指南》将论及提供全面评审结果的信息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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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条 关于邀请参加涉及电子逆向拍卖（作为授予采购合 
同之前的一个阶段）的采购程序的具体要求 

 

(1) 在[酌情而定的其他采购方法中][限制性招标、两阶段招标、…… 中]，或者

在有第二阶段竞争的框架协议程序中，作为授予采购合同之前的一个阶段采用

电子逆向拍卖的，采购实体应当在第一次邀请供应商或承包商参加采购程序时

通知其将举行电子逆向拍卖，并应当至少提供下列关于拍卖的信息： 

 (a) 拍卖期间评审程序将使用的数学计算公式，以及关于拍卖期间不可更

改的任何标准的说明； 

 (b) 进入电子逆向拍卖的方式，以及有关所使用电子设备和联网技术规格

的信息； 

(2) 在举行拍卖之前，采购实体应当根据本法第[49]条向所有仍在程序中的供应

商或承包商发出拍卖登记邀请书。 
 

第 49 条 拍卖登记和举行拍卖的时间 
 
(1) 除根据本法规定须列入的其他任何信息外，拍卖登记邀请书还应当包括：14 

 (a) 获邀供应商和承包商登记参加拍卖的方式和截止时间； 

 (b) 拍卖开始日期和时间以及拍卖结束所适用的标准； 

 (c) 拍卖开始时对出价人的登记和身份识别要求； 

 (d) 进入电子逆向拍卖的方式以及有关所使用电子设备和联网技术规格的

信息； 

 (e) 拍卖只有一个阶段还是多个阶段（如有多个阶段，共有几个阶段及每

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和 

 (f) 电子逆向拍卖的其他施行规则，包括将在拍卖过程中提供给出价人的

信息以及出价人能够出价的条件。 

(2) 应当迅速分别向每个已登记的供应商或承包商确认其登记参加拍卖的事

实。 

(3) 采购实体认为登记参加拍卖的供应商或承包商的数目不足以确保有效竞争

的，可以取消电子逆向拍卖。应当迅速向每个已登记的供应商或承包商通报取

消电子逆向拍卖事宜。 

(4) 自发出拍卖登记邀请书至举行拍卖，应当留出足够时间使供应商或承包商

能够为拍卖做准备，同时照顾到采购实体的合理需要。 

__________________ 

 14 《指南》的相应案文将比照提及第 47(5)条的规定，其中要求在拍卖登记邀请书中酌情

列入初步出价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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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条 拍卖期间的要求 
 

(1) 电子逆向拍卖依据的标准： 

 (a) 在采购合同授予最低出价的情况下，应当是价格；或者 

 (b) 在采购合同授予[估价最低出价][估价最佳出价][最有利出价]的情况

下，应当是本法第[11]条和第[47 至 49]条对出价人具体规定的价格和其他标准，

以适用者为准。 

(2) 在电子逆向拍卖期间： 

 (a) 所有出价人均应当有同等、连续的机会提交出价； 

 (b) 所有出价均应当根据本法第[47 至 49]条对出价人具体规定的标准和其

他有关信息（以适用者为准）自动评审； 

 (c) 必须认每个出价人在拍卖期间即时、连续收到充分信息，使其能够确

定其出价相对于其他出价的位置；15 

 (d) 除本款(a)项和(c)项另有规定外，采购实体与出价人之间不得进行通

信，出价人之间也不得进行通信。 

(3) 采购实体不得在拍卖期间披露任何出价人的身份。 

(4) 拍卖的结束应当依循本法第[47 至 49]条对出价人具体规定的标准（以适用

者为准）。 

(5) 在采购实体的通信系统出现故障，可能影响拍卖正常进行的情况下，采购

实体应当暂停或终止电子逆向拍卖，或者由于电子逆向拍卖施行规则规定的其

他原因，采购实体也应当暂停或终止电子逆向拍卖。暂停或终止拍卖的，采购

实体不得披露任何出价人的身份。 
 

第 51 条 拍卖后的要求 
 

(1) 中选出价应当是拍卖结束时的最低出价或[估价最低出价][估价最佳出价][最
有利出价]，以适用者为准。  

(2) 不论采购实体是否已根据第[16]条进行了资格预审程序，出价在拍卖结束时

被确定为中选的，采购实体可以要求提交该出价的出价人按照符合第[9]条规定

的标准和程序证明其资格。出价人没有这样做的，采购实体应当取消该供应商

或承包商的资格，并在不影响采购实体根据第[17(1)]条取消采购的权利的情况

下，[应当][可以]选择拍卖结束时次低出价最低出价或次低[估价最低出价][估价

最佳出价][最有利出价]，条件是提交该出价的出价人在被要求证明其资格时能

够证明其资格。 

__________________ 

 15 《指南》的相应案文将强调，提供关于其他出价的信息可能会有串通风险，并将举例说

明减少这些风险的现有良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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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拍卖之前采购实体未评估初步出价的，采购实体应当在拍卖后评估拍卖结

束时被确定为中选出价的响应性。采购实体应否决被认为不具响应性的出价，

并在不影响采购实体根据第[17(1)]条取消采购的权利的情况下，[应当][可以]选
择拍卖结束时次低最低出价或次低[估价最低出价][估价最佳出价][最有利出

价]，条件是该出价被认为具响应性。 

(4) 出价在拍卖结束时被确定为中选，但在采购实体看来该出价异常偏低，并

且提交该出价出价人履行采购合同能力令采购实体关切的，采购实体可以进行

第[18]条所述的程序。如果采购实体根据第[18]条以其价格异常偏低否决该出

价，[应当][可以]选择拍卖结束时次低最低或次低[估价最低出价][估价最佳出

价][最有利出价]。本条规定不影响采购实体根据第[17(1)]条取消采购的权利。 

 


